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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进展问询函

的回复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7 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上证公函【2016】0881 号《关于对东方金钰股份有

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进展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对《问询函》相

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请你公司结合监管制度与市场环境，具体说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未能正

常实施的主要障碍以及公司截至目前已采取的措施。 

回复：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的资金总额上限为

6,660.00 万元，并全额认购由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万联金钰 1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的进取级份额，万联金钰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按照不超过 2:1 的比例设

立优先级份额和进取级份额，募集不超过 13,320.00 万元的优先资金，组成规模不超

过 19,980.00 万元的资产管理计划，优先级份额和进取级份额的资产将合并运作，用

于购买公司股票。优先级份额将依照《万联金钰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的约定享有预期年化收益率的份额。资产管理计划收益分配和终止清算时，资

产分配顺序位于进取级份额之前。 

近期，证监会新颁布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

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中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设立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做出

相关规定。 

万联金钰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杠杆倍数上限与《暂行规定》中股票类、混

合类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的杠杆倍数不得超过 1 倍存在差异，同时万联金钰 1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优先级份额按约定享有预期年化收益率及劣后级或第三方机构差

额补足优先级收益等事项与《暂行规定》中直接或者间接对优先级份额认购者提供



保本保收益安排尚有出入，万联金钰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优先级份额数量及相

关收益水平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目前正积极与管理人、托管人等各相关中介机构

协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实施方案。 

二、请你公司具体说明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后续安排，并明确是否能够按照

相关规定的要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后 6 个月内，完成标的股票的

购买。 

回复： 

由于新监管政策的颁布，近期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内部正积极学习研究新监管政

策的指导思想以进一步确定持股计划方案的设计及实施细节，公司正积极与各中介

机构沟通上述内容，拟对员工持股计划方案进行修订，待员工持股计划方案确定后，

公司董事会将视情况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审议修订后的员工持股计划方案，同时

公司仍将在原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后 6 个月内，完成标的股票的购买。

若修订后的员工持股计划方案需重新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员工持股计划后 6 个月内，完成标的股票的购买。 

三、请你公司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进行风险提示。 

回复：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各相关中介机构正全力推进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工作。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尚需根据《暂行规定》修订，方案存在不确定性； 

（二）万联金钰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优先级资金来源尚存在不确定性； 

（三）万联金钰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的合同尚未签订，本资管计划

尚未收到入资款项，存在不确定性； 

（四）若员工认购资金较低时，本员工持股计划存在不成立的风险。 

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7 月 29 日 

 

 


